附件5

编号：××-××

巫山县征地人员安置资格审批表

渝府地〔     〕  号批文批准安置           村          社
[bookmark: _GoBack]巫山县              建设项目  征地预公告发布时间     年  月  日
	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基本情况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男　女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土地承包经营户户主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土地承包
合同编号
	

	
	户籍地
	            乡、镇（街道办）        村（居委）   社
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人
	
签字（手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集体经济组织意见
	
意见：


社长：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审核意见
	
意见：
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农业农村委复核意见
	申请人所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（已依法取得□  未取得□）批文批准社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。申请人（已取得  依法享有  未取得）批文批准社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公安局复核意见
	
申请人户籍在征地预公告发布日前（登记  未登记）在批文批准安置社。其他情况：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人力社保局复核意见
	
申请人（具有  不具有）《巫山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》（巫山府发〔2021〕   号）第十三条情形。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复核意见
	
申请人（符合  不符合）征地人员安置条件。
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县政府
核准意见
	


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 注
	


说明：1.乡镇（街道办）人民政府收集申请人的户口簿、身份证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复印件建立人员安置档案，经初审公示无异议的，将此表送农业农村、公安、人力社保、规划自然资源部门，复核无异议的，由县政府核准后纳入人员安置范畴；2.表头编号按补偿安置方案“批准人数--安置序号”填写；3.相关部门据实签署意见，在“”内打“√”；4.书写清晰，涂改无效。


